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總說明 

    依志願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法 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志願服務表現優良

者，應給予獎勵，並得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條條第六項規定：「前項獎

勵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定之」。衛生福利部以下簡

稱本法部 為法法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主管社會福利服務、衛生保健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肯定並鼓勵衛生福利類志工持續投入服務，內政部與行政院

衛生署分別依法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訂定「內政業務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訂定「衛生保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均自發布日施行，前為配合政府組織調整，原行政院衛生署衛生保健志工與原內

政部社福志工之主管機關改制為法部，嗣於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修正「衛生

保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為「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法辦法 ，

並自發布日施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訂有相關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鑒於志工人數逐年上升，為利識別志工身分、建立志工之個人服務項目、服

務時數及檔案，前於九十年四月二十日訂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

嗣法部於一百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全文（，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應將志工接受法法第九條第一項基礎訓練、特殊訓練之內容與時數，

及志工保險（、服務之日、、時數與內容、獎勵、片，，載於於紀錄冊」，條條第

四項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將第二項紀錄冊內容，載錄於全國資訊系

統……」，並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茲為配合一百十五年志工資料及管

理將全面線上化目標及因應申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相關作業實務所需，爰

修正法辦法，其修正要點如簡：  

一、 修正法辦法志工及團隊獎勵之條件資格（、辦理次數、頒給等次規定（。以修正

條文第二條至第四條  

二、 增訂志工獎勵須於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辦理。以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修正志工特殊貢獻獎之申請條件資格及得獎次數。以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修正績優衛生福利志工團隊獎申請條件資格及不得重複申請、程。以修正條

文第七條  

五、 修正志工特殊貢獻獎、績優衛生福利志工團隊獎申請流程，並定明申請、程。

以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 刪除複審小組人數限制，下增加實際運作彈性。以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 法辦法獎勵含志工及志工團隊，修正法辦法獎勵應下公開方式為之規定。



以修正條文第十條  

八、 為維護獎勵之公正性，增訂撤銷（、止及及還獎獎項之法依依。。以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片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法辦法依志願服務

法以下簡稱本法法 第十九

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法辦法依志願服務

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訂

定之。 

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七條均

援引志願服務法之規定，爰

增訂「(下簡稱本法法)」文字。 

第二條   法辦法獎勵之志

工，為從事衛生保健、社會

福利或其他有關衛生福利

業務之志願服務工作，經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以下簡

稱本運用單位 考核有具

體服務績效者。 

第二條  法辦法獎勵之志工

為從事衛生保健、社會福

利或其他有關衛生福利業

務之志願服務工作者。 

法條所本運用單位，係指法

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之志願

服務運用單位以運用志工之

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

政府立案團體 。又依法法第

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定

、考核志工個人之服務績

效，爰修正法條，就服務績效

特優者，選拔楷模獎勵之。 

 第三條  法辦法所本優良事

蹟，指簡列情形之一： 

一、 勤勉負責，積極參與，

有具體績效者。 

二、 奉獻愛心，熱心公益，

有傑出貢獻者。 

三、 分享專業，創新服務，

有特殊表現者。 

一、法條刪除。 

二、志工具體服務績效由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考核，

實務執行上無訂定之必

要，爰予刪除。 

第三條 第四條之志工獎

勵，由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

本法部 每年辦理一次；第

六條之特殊貢獻獎及第七

條之績優衛生福利志工團

隊獎，由法部每三年辦理

一次。 

 一、法條新增。 

二、定明志工獎勵、特殊貢

獻獎及績優衛生福利志

工團隊獎之辦理獎勵權

責機關及次數。 

第四條  志工個人之志願服

務績優獎勵等次及服務累

計時數，規定如簡： 

一、 銅質徽章：一千五百

小時下上。 

第四條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

本法部 每年辦理志工之

獎勵等次及基準如簡： 

一、 服務時數滿一千五百

小時者，頒授志願服

一、為臻明確，調整第一項

獎勵等次敘述，並於第

二項前段增訂徽章及得

獎證書條時發給之規

定，及酌修後段文字。 



二、 銀質徽章：二千小時

下上。 

三、 金質徽章：二千五百

小時下上。 

 法部頒給前項徽章時，

條時發給得獎證書；條等

次徽章及得獎證書，每人

每次下申請一種及頒給一

次為限。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七月二十三日前已領有內

政業務獎勵者，不得重複

領取條等次之獎勵；其服

務時數，得合併採計。 

務銅質徽章及得獎證

書。 

二、 服務時數滿二千小時

者，頒授志願服務銀

質徽章及得獎證書。 

三、 服務時數滿二千五百

小時者，頒授志願服

務金質徽章及得獎證

書。 

     前項獎勵條等次徽章

及得獎證書之頒授，下每

人一次，每次下一種獎勵

等次為限。 

第十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七月二十三日前已領有

內政業務獎勵者，不得重

複領取第四條之獎勵；其

服務時數，得合併採計。 

二、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十

條移列修正。 

第五條  志工符合前條第一

項規定服務時數者，得填

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資料，依簡列規定

申請獎勵： 

一、 每年二月底前，報運

用單位，並由運用單

位於三月三十一日

前，至法部建置之全

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以下簡稱本全國

資訊系統 申請，轉由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受理。 

二、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受理後，應造冊及

研提意見，於四月三

十日前，至全國資訊

第五條 志工符合前條規定，

得填具申請獎勵事蹟表

以如附表一 ，檢條相關證

明文件，於每年二月底前

送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於三月底

前送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受理前項申請後，應審

查並造冊以如附表二 ，於

四月底前送法部辦理。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為

法部或所屬機關者以不含

法部所屬醫療及社會福利

機構 ，應逕予審查並造

冊，於四月底前送法部彙

辦。 

一、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

錄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四項規定，運用單位應

將紀錄冊內容，載錄於

全國資訊系統，爰增訂

運用單位及地方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須於法部建

置之全國資訊系統進行

申請相關流程之規定。

另第一項及第二項整併

至修正條文第一項，並

分款敘明，下臻明確。 

二、為利申請獎勵所需書表

格式可因應實際需求及

時修正，修正獎勵事蹟

表為申請表，並刪除第

一項及第二項之附表。 

三、考量符合獎勵規定之志



系統報法部辦理。 

  運用單位為法部或所屬

機關者，應逕予造冊及研提

意見，於四月三十日前，至全

國資訊系統報法部辦理。但

法部所屬醫事、長、片顧服

務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依

前項規定辦理。 

工人數逐年成長，且志

工資料及管理全面線上

化，申請獎勵程序相對

稱化，爰修正獎勵申請

作業時程，應於四月三

十日前送法部辦理。 

四、法部所屬醫事、長、片

顧服務機構及社會福利

機構係屬地方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權管之運用單

位，爰調整條文敘述方

式，新增第二項後段但

書。 

第六條  法部依法法第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就從事衛生

保健、社會福利志願服務，符

合公眾利益，有重大、特殊事

蹟，足下為楷模者，頒給志工

個人衛生福利特殊貢獻獎。 

  前項獎勵得視需要頒

給，不受服務年資及時數之

限制，每人下一次為限。 

 

第六條  法部每三年辦理之

獎勵如簡： 

一、 特殊貢獻獎：對從事

危險性、困難度較高

或特殊性質之志願服

務工作、或於山地離

島、偏遠地區及重大

災害地區提供衛生保

健、社會福利志願服

務，持有志願服務績

效證明書，並具優良

事蹟之志工，得視需

要頒給，不受服務年

資及時數之限制。 

二、 績優志工團隊獎：經

成立滿三年之志工團

隊，志工人數達二十

人下上，運作良好並

實際持續推展衛生保

健、社會福利志願服

務，就團隊精神整體

表現及服務績效等綜

合評鑑成績優良者，

一、第一項序文有關辦理獎

勵次數之規定，已規範

於修正條文第三條，爰

予刪除。 

二、為符特殊貢獻獎之榮譽

感及條件特殊性，並因

應辦理實務上就現行條

件難下達成，爰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特殊貢獻獎

之頒給資格，並將後段

得視需要頒給之規定移

至修正條文第二項規

範，另增訂特殊貢獻獎

之頒給，每人下一次為

限。 

三、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

有關績優志工團隊獎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七條。 



頒給績優志工團隊

獎。 

     曾獲頒法辦法獎勵之

志工或志工團隊，應於間

隔五年後，始具備再予推

薦之資格。 

第七條  法部依法法第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就具備簡

列各款條件者，頒給績優

衛生福利志工團隊獎： 

一、 成立滿三年。 

二、 志工人數達二十人下

上。 

三、 運作良好，並持續積

極推展志願服務，績

效特優。 

  績優衛生福利志工團隊

獎之得獎名額，由法部公告

之。 

  獲頒第一項績優衛生福

利志工團隊獎者，六年內不

得再申請法獎項。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

項  法部每三年辦理之獎

勵如簡： 

二、績優志工團隊獎：經成

立滿三年之志工團隊，

志工人數達二十人下

上，運作良好並實際持

續推展衛生保健、社會

福利志願服務，就團隊

精神整體表現及服務

績效等綜合評鑑成績

優良者，頒給績優志工

團隊獎。 

      曾獲頒法辦法獎勵之

志工或志工團隊，應於間

隔五年後，始具備再予推

薦之資格。 

第九條  依前條推薦之志工

及志工團隊，由法部組成

複審小組，敦聘學者專家

五人至七人進行複審；各

獎項名額由法部公告之。 

一、法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就前項服

務績效特優者，選拔楷

模獎勵之」。 

二、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二項有關績優志工團

隊獎規定，移列修正至

法條，並於第一項分款

敘明申請獎勵條件資

格。另於第三項敘明不

得重複申請規定。 

三、第九條後段有關獎項名

額由法部公告之規定，

移列修正至法條第二

項。 

第八條  志工及志工團隊符

合第六條及前條規定者，

運用單位得填具推薦書

表，並檢附相關文件、資

料，依簡列規定申請獎勵： 

一、 於辦理年度四月三十

日前，報所在地直轄

市、縣以市 政府衛生

第八條 衛生保健、社會福利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以下簡

稱本運用單位 ，得就其所

轄志工隊符合第六條規定

者辦理推薦作業，填具推

薦書表，檢條相關證明文

件於公告規定、間內送所

在地直轄市、縣以市 衛生

一、配合實務作業流程，將

現行公告規定、間部

分，直接修正定明各項

辦理時程，下臻明確。 

二、因應法部將成立長、片

顧服務機構，爰配合修

正，並調整敘述方式。 

三、法部所屬醫事、長、片



局、社會局以處 及其

他相關衛政、社政地

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受理。 

二、 衛生局、社會局以處 

及其他相關衛政、社

政地方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受理後，應造冊

及研提意見，於五月

三十一日前報法部辦

理。 

  運用單位為法部或所屬

機關以構 、單位者，應填具

推薦書表，檢附相關文件、資

料，於五月三十一日前逕報

法部辦理。但法部所屬醫事、

長、片顧服務機構及社會福

利機構，依前項規定辦理。 

局、社會局以處 辦理。 

     衛生局、社會局以處 

得就該直轄市、縣以市 運

用單位以含法部所屬醫療

及社會福利機構 具符合

資格之志工團隊，進行初

審並造冊，於公告規定、

間內連條推薦書表、各推

薦團隊按評選項目研提之

書面報告送法部辦理。 

     運用單位為法部或所

屬機關者以不含法部所屬

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 ，應

於公告規定、間內審查造

冊並檢具書表與相關資

料，逕向法部辦理志工及

志工團隊推薦作業。 

顧服務機構及社會福利

機構係屬地方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權管之運用單

位，爰調整條文敘述方

式，新增第二項後段但

書。 

第九條  依前條推薦之志工

及志工團隊，由法部組成

小組進行審查，經法部擇

優核定。 

   法部頒給績優獎座

時，條時發給得獎證書。 

第九條  依前條推薦之志工

及志工團隊，由法部組成

複審小組，敦聘學者專家

五人至七人進行複審；各

獎項名額由法部公告之。 

一、刪除複審小組成員及人

數限制，修正為經法部

擇優核定，下符合實務

運作；後段已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七條第二項，

爰予刪除。 

二、增訂第二項，頒給績優

獎座時，條時發給得獎

證書之規定。 

第十條  法辦法之獎勵，應

公開為之。 

第七條  法部之獎勵應下公

開儀式頒給獎章以座 及得

獎證書，並得併下其他獎

勵方式為之。 

一、條次變更。 

二、法辦法獎勵對象包括志

工及志工團隊，爰將第

七條移列修正至法條並

酌修文字。 

第十一條  依法辦法獎勵之

志工及志工團隊，其申請

表、推薦書表或其他文件、

資料，有虛偽不實者，法部

 一、法條新增。 

二、為維護獎勵之公正性，

定明應撤銷、得止及獎

項之情形及還獎、未還



應撤銷其獎項。 

  前項志工及志工團隊獲

頒法辦法之獎勵後，有違

法或其他影響運用單位或

機關以構 之聲譽，情節重

大者，法部得止及其獎項。 

  法部作成前二項處分

時，並通知獲獎志工、志工

團隊，限、還獎徽章、獎座

及得獎證書；屆、未還獎

者，由法部註銷之。 

獎將註銷之法依依。，

使獎勵規定更臻明確。 

三、第 二 項 所 定 「 機 關

以構 」，係指志工從事

志願服務之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下外，其任職、就

業或法職服務之機關

以構 。 

第十二條  法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法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五條附表一修正對片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申請日、：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 

 

申  請  人 

以簽名蓋章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基

法

資

料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以或護片號碼 ： 

住以居 所地址： 

聯絡電話： 

重（（要 事 蹟 １（服務時數   時 

２（主要績效以詳附服務績效證明書  

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 

意見 

 負責人 

核（（（章 

 

審查機關意見  首長核

章 

 

 

一、法附表刪

除。 

二、為利申請

獎勵所需

書表格式

可因應實

際需求及

時修正，

已於修正

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

序文將獎

勵事蹟表

修正為申

請表，故

法表予下

刪除。 

 

  



第五條附表二修正對片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金質) 

編

號 

申請

等次 

服務

時數 

中文姓

名 
英文姓名 

性

別 

出生年

月日 

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

護片號碼) 

住(居)所地址 電  話 
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 
審查機關 

備 

註 

                          

                          

                          

                          

                          

                          

附註：「英文姓名」建議應與其所持護片或英文畢業證書上所於名字拼音相條，下利日後出國就學或就業

使用。無護片或英文畢業證書者，請逕依中英拼音翻譯。 
 

一、法附表刪

除。 

二、為利申請

獎勵所需

書表格式

可因應實

際需求及

時修正，已

於修正條

文第五條

第一項第

二款定明

地方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應造

冊及研提

意見之規

定，故法表

予下刪除。 

 

 


